
.屬依法得 收

·都市⼟Ç供C共設�使⽤經è⽤⼟Ç⼈證明

可免 ⼟Ç增值ø

 

1.本證明書⽤�

2.鄉鎮市U

3.⼟ÇÇ段¸

4.yÇ⾯積

5.使⽤Ç`別

6.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C共

   設�使⽤Ü形

7.已開闢完成或計畫核定⽇期

8.供C共設�使⽤⾯積

9. 收法ç

10.本證明書¶效期限為8個⽉

çpC路法]9B

證明書應記載事項

1.¶è轉⼟ÇèG之證明⽂件

çp買賣H約書

.供C共設�使⽤

經è⽤⼟Ç⼈7定具¶供C

共使⽤性質

.依法完成使⽤Ç�定

經è⽤⼟Ç⼈開闢完成或依計

畫核定供C共設�使⽤之⼟Ç

0已依法�定為C共設�相關

之�當使⽤Ç

申³證明書應¾⽂件

4.�B證明⽂件

⾃�⼈p�B證或戶⼝��影本

法⼈p法⼈設⽴(變更)登記表影本

2.⼟Ç登記謄本

¥ù 1 個⽉5核發依法完成使⽤Ç�定

3.Ç»¡謄本

¥ù 1 個⽉5核發

核發��

  1.   向è⽤⼟Ç⼈提出申³

  2.   è⽤⼟Ç⼈#7是否作C共設�使⽤且屬依法得 收

  3.   是否¶辦理實Ç��之必G(¯¶必G0會同申³⼈+Ç政}關�實Ç��)

  4.   30個⼯作⽇5核發證明書

桃�市政府Ç⽅ø�局  ¢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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